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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具体化有助大气治理落实

12月11日，济南召开全市环境
保护推进大会。会上印发的《济南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一期)》明
确要求，到2015年，济南大气污染
治理初见成效，环境空气质量相比
2010年改善20%以上，“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的天数相比2013年增加
10%以上。(本报今日A09版)

在会上，记者拿到了一份关于
印发这项计划的通知，其中“重点
项目清单”就占了整整30页，内容

细致翔实，还列出了每个项目的投
运时间表，甚至对部分企事业单位
具体机组的整改目标都做了严格
规定。而一些系统性的重点任务和
保障措施，也明确了具体的牵头单
位和责任单位。

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环境保护
是个整体性的工程，需要每个人的
努力，但这样的说法难免流于形
式。如果没有详细的规定，不知道
具体该做哪些工作，也不清楚每项
工作由谁来负责，光说“共同负责”
就相当于“没人负责”。从这个意义
上讲，济南市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权责明确、目标具体，对
其他地方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从这些细致具体的规定中，也

可以看出相关职能部门是做了“功
课”的，有严谨的调查才有能力提
出如此具体的要求。对于一些需要
整改的企事业单位来说，自然能够
从中了解到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
决心，减少侥幸心理。而这些目标
的公布，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加
压，目标提出来了，就看能不能落
到实处。若是说一套做一套，说好
的“蓝天白云”不见踪影，难免会失
信于民，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如今，诸如雾霾之类的环境问
题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正常生
活，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

缓的工作，而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要求“纠正
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
偏向”。这些现实的情况给各级地
方政府今后的工作提了醒，相关职
能部门也必须以实际行动作出积
极回应。

值得警惕的是，此前也有其他
地方公布过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文
件，却在落实的过程中打了折扣。
按照这次济南市公布的计划，环保
工作要纳入政府部门的考核标准，
企业环境违法信息也要录入人民
银行的征信系统，这些问责保障措
施能否落到实处，关系着整个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的成败。

本报评论员 刘红杰

在“齐鲁环保世纪行”采访活
动中，有两家企业给笔者很大触
动，一个是东营市的一家化工企
业，未按环保要求建设污水和废气
处理设施；另一个是聊城的一家钢
管生产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未履行环评手续。两个企业都
被省环保厅第三季度环保专项行
动查处并挂牌督办，

看似只是单纯的企业违规，其
中的内情却令人深思。东营的企业
上项目投入了100多万元，若购进
环保设备需再投入300多万元，加
上后期的运营，成本就更高了。企
业负责人只好把设备拆了卖掉，在

接受采访时更是诉苦连连，说是只
卖了13万元。而聊城的企业上项目
时投入3000多万元，没法环评只能停
产，不但要还银行贷款，每天还要给
工人发伙食补助，压力非常大。

众所周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
细胞，从社会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
种种资源，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
任。环保法律法规是企业应当遵循
的底线，自觉承担社会环境责任是
企业应尽的义务。事实上，在环境
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只有自
觉履行环保法律义务的企业，才能
走得更远。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环境执
法的相关法律尚不完善，体制和机
制方面也有一些问题，目前仍存在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境执
法难”的现象。这使得一些企业存
在侥幸心理，它们受利益驱动，不
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随着环保工作受
重视度的提高，相关部门也在加大
检查执法的力度，那些心怀侥幸的
企业，终究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就
拿被环保厅挂牌督办的两家企业
来说，停业整改就意味着大量的经
济损失，卖掉设备更是得不偿失，
吃亏的只能是企业自己。

当然，重视环保也能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企业规避投资时的风险。
现在仍有个别地方在招商引资时承
诺给企业提供各种环保方面的“便
利条件”，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上马，

事实上也给企业埋下了发展的隐
患。从企业自身而言，了解环保方面
的法律法规，在投资时自觉考虑到
环保方面的因素，更有利于规避风
险，实现企业的长远利益。

现在有些企业把逃避处罚当
能事，轻信个别地方政府的“优惠
政策”，甚至以环保方面的“缺斤短
两”作为盈利点。尽管可能取得一
时一刻的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
必将自吞恶果。也正因如此，履行
环保责任，也是企业对自身的一种
保护。

重视环保可以让企业走得更远
———“齐鲁环保世纪行”系列评论之二

解决“因病致贫”

不能只靠爱心

晚报11日刊登了题为《儿子
离世前收万元捐款》的报道，禹城
小伙姜亮三年前得了白血病，在
医药费告急之时，一位不留姓名
的七十多岁老人捐出了10000元
养老钱。尽管最终还是没能挽回
小伙的生命，但其家人急切地想
要寻找老人报恩。

不留姓名，对陌生人伸出援
助之手的故事让我们倍感温暖，
但姜亮的遭遇也暴露了我国大病
医保制度的“短板”。“没啥别没
钱，有啥别有病”，一个家庭中有
一个人生了大病，就如同倒了一
座山，对于那些经济情况不好的
家庭尤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一个家庭在扣除基本生活费后，
医疗支出超过剩余收入的40%，
就属于“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据测算，我国的“家庭灾难性医疗
支出”，大体上相当于城镇居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
收入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场大病
足以“消灭”一个中产家庭。虽然
我国目前已经编织起世界最大的
全民医保网，但就保障质量而言，
仍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农民和
城镇低收入居民抵御大病风险的
能力还很弱。

此外，如果真如姜家人猜测，
那位老人捐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
养老钱，那么他将如何养老？一个
人辛辛苦苦一辈子，才攒了这么
点钱，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和引
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呢？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文明程
度，往往是以弱者的生存状况为
标志的。只有当每一个家庭都不
再因为疾病、衰老而陷入困境时，
国家才更有尊严。 (读者 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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